
2021年第 700號號外公告

預防及控制疾病 (規管跨境交通工具及到港者 )規例

本人現行使《預防及控制疾病 (規管跨境交通工具及到港者 )規例》(第 599章，附屬法例 H) (第
599H章 )第 5條所賦予本人的權力，為施行第 2(1)條中指明地區的釋義，及為施行第 5(7)條
就不同類別的相關到港者指明不同的條件，指明 (此項指明自 2021年 9月 29日起生效 )：

(I) 以下香港以外的地區為 A組指明地區、B組指明地區及 C組指明地區 [附註 ]：

A組 
指明地區

B組 
指明地區

C組 
指明地區

(1) 孟加拉
(2) 巴西
(3) 柬埔寨
(4) 法國
(5) 希臘
(6) 印度
(7) 印度尼西亞
(8) 伊朗
(9) 愛爾蘭
(10) 馬來西亞
(11) 尼泊爾
(12) 荷蘭
(13) 巴基斯坦
(14) 菲律賓
(15) 俄羅斯
(16) 南非
(17) 西班牙
(18) 斯里蘭卡
(19) 瑞士
(20) 坦桑尼亞
(21) 泰國
(22) 土耳其
(23)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24) 英國
(25) 美國

除 A組指明地區、C組指明
地區及中國以外的所有國家

(1) 新西蘭

(II) 以下香港以外的地區為指明地區：

(1) 內地 (除廣東省以外 )；
(2) 澳門；及
(3) 台灣。

以上指明在 2021年 9月 29日開始生效之時，2021年第 647號號外公告將會被暫時撤銷。



附註：

就有關 A組指明地區 C組指明地區、內地、澳門及台灣 (相關指明地區 )的下列事宜，已另行
在憲報刊登的公告作出指明：

(1)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局長 )已於 2021年 8月 19日根據《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第
599章，附屬法例 C) (第 599C章 )及《外國地區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第 599章，附屬
法例 E) (第 599E章 )第 11A條在憲報刊登的 2021年第 527號號外公告及 2021年第 
528號號外公告，分別指明相關規例第 3(1)條所提述的對曾在相關指明地區逗留的抵港人
士的檢疫期。

(2) 局長已於 2021年 8月 19日根據相關規例第 11A條在憲報刊登的 2021年第 527號號外公
告及 2021年第 528號號外公告，分別指明就第 599C章第 3(9)條及第 599E章第 3(8)條所
界定的有關期間中提述的到達香港的人在到港前曾逗留相關指明地區的期間。

(3) 局長已分別於 2021年 9月 29日及 2021年 8月 6日根據第 599H章第 5條在憲報刊登的
2021年第 699號號外公告及 2021年第 499號號外公告，指明就第 599H章第 5(1)條對曾
在相關指明地區的任何地區逗留的相關到港者所提述的條件，及就第 599H章第 5(2B)條
對相關到港者在登上指明交通工具前曾逗留在相關指明地區所提述的指明期間。

2021年 9月 29日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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